
《山西省事故灾害应急抢险救援费用补偿办法
（试行）》解读

根据省领导指示，经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省应急

管理厅制定了《山西省事故灾害应急抢险救援费用补偿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补偿办法》）。为便于更好地理解有关内容

和精神，做好贯彻落实工作，现就文件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事故灾害发生后，各级应急抢险救援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

急预案，紧急调动应急抢险救援队伍、装备等参与应急抢险救援

工作，为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应急抢

险救援任务结束后，往往存在应急抢险救援补偿费用无人过问或

结算找不见负责单位、落实不了的问题，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参加

抢险救援工作产生的费用，大多由队伍依托企业或单位承担，目

前，我省尚无统一的救援费用补偿具体规定，导致抢险救援费用

补偿缺乏依据，严重制约和影响队伍正常运行和应急抢险救援工

作。为规范我省事故灾害应急抢险救援费用补偿工作，建立和完

善事故灾害应急抢险救援费用补偿机制，制定了本《补偿办法》。

二、政策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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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五）《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六）《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及《山西省突发公共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

三、主要内容

《补偿办法》明确了补偿范围、补偿原则、补偿主体单位、

补偿资金来源、补偿费用构成、费用补偿标准、费用补偿申请、

费用补偿程序、费用补偿依据等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补偿对象（范围）。《补偿办法》规定有三类对象可

以享受补偿：

1.有关应急指挥机构牵头门或应急管理部门调动参加应急

抢险救援行动的省内应急救援队伍；

2.受邀参加我省应急抢险救援的省外应急救援队伍；

3.在相关应急救援行动中拥有被征用应急物资（省内非政府

层面所储备的各类物资和装备）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省内单位或个

人。

（二）补偿原则。应急抢险救援费用的补偿应遵循“属地为

主、依法依规、统一归口、适当补偿”的原则。“属地为主”是

指灾害事故发生在当地，抢险救援受益人为当地，相应补偿责任

也应落实在当地，因此补偿以市、县两级为主；市县两级支付补

偿费用存在困难的，可申请上级财政予以适当补助。“依法依



规”是指按照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相关程序开展补偿工作；

“统一归口”是指具体的补偿工作统一归口到应急救援指挥机

构牵头部门或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实施，避免多头管理，标准不一，

造成混乱；“适当补偿”是指抢险救援行为是一种政府公共服务

行为，应急救援补偿以弥补应急救援成本为目的，仅补偿应急救

援队伍与救援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费用开支，不包括精神损失等非

物质层面的损失和间接造成的财产损失。

（三）补偿主体单位。补偿主体单位分为两种：一种是有事

故责任单位的，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费用补偿责任；一种是无明

确事故责任单位或事故责任单位无力承担的，以及自然灾害类突

发事件应急抢险救援所发生的费用，由事发地市、县（市）级财

政承担费用补偿责任。事发地财政支付补偿费用存在困难的，可

申请上级财政予以适当补助；明确了我省支援外省的应急抢险救

援队伍的费用应由支援地政府负责补偿，没有得到支援地费用补

偿的，由调遣单位协调本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四）补偿资金来源。补偿资金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事故

责任单位；二是各级政府财政。

（五）补偿费用构成及补偿标准。

1.补偿的费用主要包括人工费、食宿费、装备费、材料费、

交通运输费补助等。

2.费用补偿标准。

①人工费补助。标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法定节



假日、休息日、延长工作时间补助规定，原则上按照山西省上年

度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日平均工资收入的 2 倍确定（有行业标

准的依据行业标准执行）。

②食宿费补助。应急抢险救援队伍自行保障食宿时，伙食费

按每人每天 100 元标准给予补助；住宿费按实际发生金额但不超

过每人每天 300 元的标准给予补助。事发地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

保障住宿的，不再给予住宿费补助。食宿费补助不得发放至个人。

具体参照《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

印发省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晋财行〔2014〕5 号）

执行。

③抢险救援装备费补偿标准。应急抢险救援队伍（人员）自

带装备的使用（折旧）费用，可按使用折旧计算的，按照使用折

旧计算费用；对有使用次数限定的物资装备费用，以使用一次平

均价（实际购买价格除以限定使用次数）乘以使用次数计算确定；

有其它计算依据或使用市场指导价的，按照其规定计算费用。补

偿费用无法确定的，可经双方协商，在不超过设备原价值 3%的

范围内，给予适当补偿。

因抢险救援需要，经抢险救援指挥部批准，由抢险救援队伍

临时购买的装备，在抢险救援结束后由补偿责任单位收回的以实

际购买价格进行补偿；经协商所购买的装备也可归购买装备的抢

险救援队伍所有，该装备的损耗费用按照前款进行补偿。

应急抢险救援过程中，因不可抗力造成的装备损毁和器材损



耗的，按照实际发生修复费或设备现存净值计列补偿费用。也可

按照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单位）意见，按同款类型技术参数进行

实物补偿。

《补偿办法》规定了运输抢险救援设备的车辆，通信、发电、

吊装、食宿等保障车辆及大型特种装备不在补偿范围。

④材料费补偿标准按照实际采购单价计算，非采购材料参照

市场价格计算。

交通运输费补偿。应急抢险救援人员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

参照《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省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晋财行〔2014〕49 号）的相关标准执行。交通运输费按照实

际发生金额计算。

因抢险救灾紧急需要，经抢险救援指挥部批准同意，租用、

征用有关组织或个人的物资，参照本办法予以补偿。

（六）费用补偿申请。办法规定，应急抢险救援工作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参与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单位）应提交事故灾害

应急抢险救援费用补偿申请（文本附后），并附调遣单、相关

票据及其他证明材料，经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单位公章，

提交事发地县(市、区)级应急管理部门或抢险救援牵头部门。事

发地县(市、区)级应急管理部门或抢险救援牵头部门根据本办法

规定标准，审核补偿费用。

（七）费用补偿程序、费用补偿依据。事发地县（市、区）

应急管理部门或抢险救援牵头部门完成补偿费用审核工作后，补



偿资金按下列情形实施支付：

（一）由事发地县（市、区）级财政负责补偿的，10 个工

作日内支付补偿费；

（二）由事发地市级财政负责补偿的，市级应急管理部门或

抢险救援牵头部门对补偿费用复核后，10 个工作日内支付补偿

费；

（三）由事故责任单位负责补偿的，事故责任单位对补偿费

用确认后，10 个工作日内支付补偿费。

经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或应急抢险救援牵头部门审核（复

核）后的应急抢险救援费用方可作为补偿依据。

解读机关：山西省应急管理厅，解读人：王学强

联系人电话：0351—6819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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